
一、制定政策文件的背景、依据、目标、任务

（一）国务院关于在全国推开“证照分离”改革的通知
国发〔2018〕35 号

原文件序号 事项名称 实施机关 改革方式 改革举措

直接

取消

审批

审批

改为

备案

实行

告知

承诺

优化

准入

服务

13

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

性清扫、收集、运输、

处理服务审批

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建设（环境卫

生）行政主管部

门

√

1.制作告知承诺书，并向申请人提供示范文本，一次性告知审批条

件和所需材料。对申请人承诺符合审批条件并提交材料的，当场

发放许可证。

2.申请人达到法定条件前，不得从事相关经营活动。

3.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实行全覆盖例行检查，发现实际情况与承诺

内容不符的，依法撤销审批并予以从重处罚。

46 燃气经营许可证核发

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燃气管理

部门

√

1.推广网上业务办理。

2.压缩审批时限，将法定审批时限压缩三分之一。

3.精简审批材料，在线获取核验营业执照等材料，不再收取法定代

表人或者申请单位负责人、安全责任人身份证明材料等材料。

4.公示审批程序、受理条件和办理标准，公开办理进度。

5.推进部门间信息共享应用，由档案部门对项目验收形成的验收文

件统一保管，建立项目信息库，统一提供各验收受理部门利用，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86 户外广告设施设置审批 所在地人民政府

市容环境卫生行

政主管部门

√ 1.推广网上业务办理。

2.压缩审批时限，将法定审批时限压缩三分之一。

3.精简审批材料，在线获取核验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等

材料。

4.公示审批程序、受理条件和办理标准，公开办理进度。

5.推进部门间信息共享应用，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二）国务院关于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的通知



国发〔2021〕7号
中央层面设定的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改革清单（2021 年全国版）

原文件序号 事项名称 实施机关 改革方式 具体改革举措

直接

取消

审批

审批

改为

备案

实行

告知

承诺

优化

准入

服务

93

从事城市生活垃圾（含

粪便）经营性清扫、收

集、运输、处理服务审

批

县级以上地方住

房城乡建设（环

境卫生）部门

√

制作并公布告知承诺制格式文本，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许可条件和

所需材料。对申请人自愿承诺符合许可条件并按要求提交材料

的，当场作出许可决定。

190 燃气经营许可证核发
县级以上地方燃

气管理部门
√

1.实行电子化申报和审批；

2.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人员身份证明、社保证明、资格证书等材

料。凡是通过电子证照可以获取的信息，一律不再要求企业提供

相应材料。

199

施 工 企 业资质认定

（部分 施工总承 包乙

级， 部分专业 承包，

燃 气燃烧器 具安装维

修企业）

设区的市级住房

城乡建设部门
√

1. 实行电子化申报和审批；

2.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人员身份证明、社保证明、资格证书等材

料。凡是通过电子证照可以获取的信息，一律不再要求企业提供

相应材料。



（二）国务院关于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的通知
国发〔2021〕7号

中央层面设定的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改革清单（2021 年自由贸易试验区版）
原文件序号 事项名称 实施机关 改革方式 具体改革举措

直接

取消

审批

审批

改为

备案

实行

告知

承诺

优化

准入

服务

6

从事城市生活垃圾（含

粪便）经营性清扫、收

集、运输服务审批

县级以上地方住

房城乡建设（环

境卫生）部门

√
取消“从事城市生活垃圾（含粪便）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服

务审批”。

34

建筑业企 业资质认定

（部分 施工总承 包乙

级， 部分专业 承包，

燃 气燃烧器 具安装维

修企业）

设区的市级住房

城乡建设部门
√

制订并公布告知承诺书格式文 本，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许可条件和

所需材料。对申请人自愿承诺 符合许可条件并按要求提交材料

的，当场作出许可决定。

（三）陕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深化“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的通知
陕建发〔2021〕1068 号



中央层面设定的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改革清单（2021 年全国版）
原文件序号 事项名称 实施机关 改革方式 具体改革举措

直接

取消

审批

审批

改为

备案

实行

告知

承诺

优化

准入

服务

10

从事城市生活垃圾（含

粪便）经营性清扫、收

集、运输、处理服务审

批

县级以上地方住

房城乡建设（环

境卫生）部门

√

制作并公布告知承诺制格式文本，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许可条件和

所需材料。对申请人自愿承诺符合许可条件并按要求提交材料

的，当场作出许可决定。

15 燃气经营许可证核发
县级以上地方燃

气管理部门
√

1.实行电子化申报和审批；

2.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人员身份证明、社保证明、资格证书等材

料。凡是通过电子证照可以获取的信息，一律不再要求企业提供

相应材料。

24

施 工 企 业资质认定

（部分 施工总承 包乙

级， 部分专业 承包，

燃 气燃烧器 具安装维

修企业）

设区的市级住房

城乡建设部门
√

1. 实行电子化申报和审批；

2.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人员身份证明、社保证明、资格证书等材

料。凡是通过电子证照可以获取的信息，一律不再要求企业提供

相应材料。

（三）陕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深化“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的通知
陕建发〔2021〕1068 号

中央层面设定的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改革清单（2021 年自由贸易试验区版）



原文件序号 事项名称 实施机关 改革方式 具体改革举措

直接

取消

审批

审批

改为

备案

实行

告知

承诺

优化

准入

服务

1

从事城市生活垃圾（含

粪便）经营性清扫、收

集、运输服务审批

县级以上地方住

房城乡建设（环

境卫生）部门

√
取消“从事城市生活垃圾（含粪便）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服

务审批”。

34

建筑业企 业资质认定

（部分 施工总承 包乙

级， 部分专业 承包，

燃 气燃烧器 具安装维

修企业）

设区的市级住房

城乡建设部门
√

制订并公布告知承诺书格式文 本，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许可条件和

所需材料。对申请人自愿承诺 符合许可条件并按要求提交材料

的，当场作出许可决定。

（四）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全面推行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告知承诺制实施方案的通知
陕政办发〔2021〕17 号

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告知承诺制清单（2021 年版）



原文件序号 事项名称 主管部门 审批层级 具体改革举措

35
集中供热经营许可证核

发

西安市城市管理

和综合执法局

西安市市、县（区）级城管部

门

制作并公布告知承诺书格式文本，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许可条件和

所需材料。对申请人自愿承诺符合许可条件并按要求提交材料

的，当场作出许可决定。

（五）西安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深化“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贯彻落实方案的通知
市政发〔2021〕10 号

中央和地方层面设定涉及西安市实施的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改革清单（2021 年版）



原文件序号 事项名称 实施机关 改革方式 改革举措

直接取

消审批

审批

改为

备案

实行

告知

承诺

优化

准入

服务
36 从事生活 垃圾（含粪

便）经 营 性 清 扫、

收集、 运输、处理服

务审

批

县级以上

地方住房

和城乡建

设（环境

卫生）部

门

√

制作并公布告知承诺制格式文本，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许可条件和

所需材料。对申请人自愿承诺符合许可条件并按要求提交材料

的，当场作出许可决定。

65 燃气经营许可证核发
县级以上地方燃

气管理部门
√

1.实行电子化申报和审批。2.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人员身份证

明、社保证明、资格证书等材料。

68

施 工 企 业资质认定

（部分 施工总承 包乙

级， 部分专业 承包，

燃 气燃烧器 具安装维

修企业）

设区的市级住房

城乡建设部门
√

1. 精简申报材料，实行电子化申报和审批。2.不再要求申请人提

供人员身份证明、社保证明、企业资质和注册人员资格证书等材

料。

154
集中供热经营许可证核

发

西安市市、县级

城管部门
√

1.制定并公布告知承诺书文本，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许可条件和所

需材料。2.对申请人自愿承诺符合许可条件并按要求提交材料

的，当场作出许可决定。

（五）西安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深化“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贯彻落实方案的通知
市政发〔2021〕10 号



中央层面设定的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改革清单（2021 年自由贸易试验区版）
原文件序号 事项名称 实施机关 改革方式 改革举措

直接取

消审批

审批

改为

备案

实行

告知

承诺

优化

准入

服务

6

从事城市生活垃圾（含

粪便）经营性清扫、收

集、运输服务审批

县级以上地方住

房城乡建设（环

境卫生）部门

√
取消“从事城市生活垃圾（含粪便）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服

务审批”。

34

建筑业企业资质认定

（部分 施工总承 包乙

级， 部分专业 承包，

燃 气燃烧器具安装维

修企业）

设区的市级住房

城乡建设部门
√

制订并公布告知承诺书格式文 本，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许可条件和

所需材料。对申请人自愿承诺 符合许可条件并按要求提交材料

的，当场作出许可决定。



二、对文件中关键词、专业术语以及社会公众可能误解、

质疑的内容，进行诠释。

（一）燃气燃烧器具是指民用的燃气热水器具、燃气开水

器具、燃气灶具、燃气烘烤器具、燃气取暖器具、燃气制冷器

具等。

（二）燃气企业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等属于营业执

照载明的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

手续后三十日内，向原发证机关申请办理变更手续；涉及经营

范围、经营场所和规模等许可内容变化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

重新办理。




